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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7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富满电子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108 

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10月18日第

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》，现将具

体内容说明如下： 

    一、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说明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》，

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证券简称由“富满电子”变更为“富满微”，公司的中文全

称、英文全称和证券代码均保持不变。 

二、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说明 

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创立于2001年，原

名“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，自创立20余年来包括全体子公司在

内，始终致力于半导体芯片领域的设计研发、封装、测试和销售，此外未涉足

其他业务领域。未来，公司将继续深化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的产业布局，持续开

展高端芯片产品的研究及开发。 

由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及相关行业标准分类中“电子”领域所涵盖的

业务范围过于宽泛，其无法将公司的主营业务直观的反映给投资者，容易造成

主营方向不明的误导，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

议和2020年11月13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

公司名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，将公司全称变更为了“富满微电子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”并于2020年11月18日完成了上述变更并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。 

变更全称后，公司证券简称依然沿用此前的名称。为了使公司简称与主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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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及发展战略相匹配，方便市场投资者和业务合作伙伴准确理解公司的战略

定位和发展方向，公司拟将证券简称变更为“富满微”。 

三、 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本次公司变更后的证券简称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，不存在利用

变更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、误导投资者的情形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变更证券简称事

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。 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 

公司拟变更证券简称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，公司证券简称自

2021年10月19日起发生变更，变更后的中文证券简称为“富满微”，公司证券

代码不变，仍为“300671”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

2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21年10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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